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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合同价格写错
合同是否依然有效

父母买了套房， 总价是 150 万元， 首付

50 万元已付， 剩余款 100 万元约定走贷款途

径。 由于父亲征信不好无法贷款， 如今合同

进行不下去， 按约定要扣 15%的费用。 同时

合同上的金额还错了， 写成了剩余 10 万元，

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如果我父亲现在不想买

房了， 还要扣费吗？ 左先生

【解答】

左先生， 您好！ 您父母与房屋出售人签

订了购房合同， 约定了房款及支付方式， 现

因您父亲征信问题而无法申请贷款， 您父亲

认为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加上合同上的金额

有误， 便萌生了合同是否有效的想法。 首先

从购房合同来看， 只要合同于法不悖， 且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同都是有效的， 至于

剩余款项为 100 万元误写成 10 万元， 如果

从合同的其他条款可以证明该错误系笔误，

即剩余 100 万元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则该瑕疵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但如果该瑕

疵成为判断合同是否遵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的重大影响因素， 即无法判断 10 万元系笔

误还是双方认可 10 万元为余款的事实， 则

您父亲可以主张撤销该合同。 最后， 我们假

设整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情况下， 如果合同

里有关于贷款未通过审批的特别约定， 比如

“如贷款未审批通过， 买方可解除本合同且

无需承担责任” 之类的约定， 则您父亲可解

除合同且免责。 反之您父亲仍需继续履行合

同义务， 支付剩余房款， 如您父亲坚持单方

解除合同， 则会构成违约， 房屋出售人有权

要求您父亲按约承担违约责任。

未成年人驾驶无牌照摩托
操作不当出车祸谁应担责

我邻居家的小孩 14 岁， 还未成年。 前

几天， 小孩驾驶一辆无牌照摩托车上路， 因

为他驾驶时操作不当， 与另外一载客摩托车

相撞， 3 人全部都受了伤， 进了医院。 对方

骑摩托车载客也应该属于违法行为， 请问这

种情况应该如何定责？ 陈女士

【解答】

陈女士，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

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

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还未成年的孩子在驾驶

机动车过程中与另一辆载客摩托车相撞， 造

成三人受伤， 其责任分担问题， 应当先明确

各方的过错责任大小。 因此建议可等待交通

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以明

确双方过错责任比例。

虽然无牌照摩托车上路是法律规定的违

法行为， 但对于摩托车所有人来说， 首先摩

托车并没有在道路上行使， 而是停在固定位

置， 这不必然构成违法行为， 比如是因为新

车暂未上牌， 因此不能因为无牌车辆停放在

固定位置恰好被他人驾驶导致交通事故， 就

归责于摩托车未上牌， 而摩托车有无上牌并

不会影响本次事故的结果， 除非摩托车本身

有安全质量问题， 而恰恰因为该问题导致了

事故的发生。

作为 14 岁的孩子， 虽然未成年， 但已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自身的行为及可能

发生的后果已经有了一定的意识和辨别能力，

因此孩子违反法律规定擅自驾驶无牌摩托车

上路， 具有故意性， 应承担相应的过错。 根

据法律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其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公司员工提病退要求
不上班却要求领工资

我们是一家小微企业，有一名员工由于身

体原因主动提出病退要求，并于去年11月将其

档案、员工登记表及劳动合同取走，自行办理

病退相关手续，此后就不再上班，现在也没有

复工。 现在这个员工要求：由于身体原因不上

班，也要付他工资，直到他病退相关手续办理

结束。 该员工自行办理病退相关手续，不来上

班了，公司是否可以停发工资？ 李先生

【解答】

李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规定，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不得对劳动

者进行无过失性辞退。 所以我们猜测该员工

是利用这个条款来主张其权利的。 但是“患

病” 以及“医疗期内” 要有医疗机构证明，

不是员工个人认为的。 具体来说， 首先员工

应提供“患病” 的病情证明， 并根据企业的

规章制度申请病假， 如果员工未提供有效证

明或者未经请假流程即不来上班， 则该员工

是否患病、 是否符合病假尚存争议； 即便是

患病， 也应在“医疗期内” 享有病假待遇。

而员工擅自不来上班， 完全可以根据公司的

规章制度按旷工处理， 达到约定的严重情

形， 企业可以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合同。 据

此， 建议贵公司在分析判断后认定该员工的

请假流程不合规， 或者病假情形不符合法律

规定， 则可以及时固定证据材料后， 确认与

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 并自解除之日

起不再支付该员工的工资。

离婚后房产分割
如何办理产权变更

我和老公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明确房子

归属于我。 但是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还是他

前妻的。 因为当时他和他前妻离婚时， 也是

协议离婚， 明确这套房子归属他， 但是没有

变更房产证名字， 产证名字目前仍然是他前

妻的。 现在两个人都暂时不在中国， 我因为

有生意需要抵押房产， 我应该怎样才能将产

权变更到我名下。 房子没有任何抵押贷款，

仅仅是两个离婚证和离婚协议就可以办理

吗？ 夏女士

【解答】

夏女士， 您好！ 凭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不

能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像您这样的情况，

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 因为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 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

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现房屋登记在您老公的前妻名

下， 也就是房屋所有权属于您老公的前妻，

不是您老公的。 那对您造成什么后果呢？ 您

依据离婚协议要求老公配合办理房屋产权人

变更手续， 但房屋的物权不是您老公的， 那

您老公拿什么配合您？ 您老公是不能替代第

三人将第三人名下的房屋权利进行变更的。

故要实现您离婚协议书上的约定， 您只能向

人民法院起诉， 而在诉讼过程中还要处理您

老公与其前妻对他们之间的离婚协议的履

行。

银行办理房屋按揭
残疾人无力偿还

我弟弟是在 2018 年 5 月份在邮政银行办

理的按揭贷款， 因现在精神残疾三级， 无法

上班， 也无收入， 政府给办的低保， 现在靠

低保和周济度日， 我已经帮忙还了半年多 ，

现在实在无力偿还。 到了还款日， 由于没有

按时还款， 银行就上门找我来了， 后来又上

门了 2 个壮汉 。 我被吓坏了 ， 就拨打了

110， 110 也登记了下， 但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想问， 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 郑女士

【解答】

郑女士， 您好！ 如果您既非贷款人， 也

非保证人， 亦非您弟弟的监护人， 在法律上

您并没有还款的义务。 银行凭什么上门来向

您催款？ 您有权拒绝还款， 并告知上门的壮

汉无权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同时对于您弟弟

因精神残疾等原因无力偿还贷款的问题， 需

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分析。 如果您弟弟在办

理按揭贷款时， 已患病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

系法律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则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规定， 其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即您弟弟的监护人可以

在收集有关证据后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贷款

合同无效； 但如果您弟弟办理按揭贷款时未

患病， 但在履行过程中患病， 导致合同无法

履行， 有约定的从约定， 如合同无约定， 您

弟弟仍需要履行偿还义务， 否则应承担违约

责任， 但建议您弟弟的监护人可以与银行协

商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

户籍多年前已迁离

拆迁能否参与分配

【律师说法】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公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国有性质，不是任

何人的私有财产，在老人去世后，公有房屋不能

作为遗产由家庭成员进行分割，因此林女士丈夫

的兄弟不能当然地成为公有房屋的承租人，更不

能当然地享有公有房屋的动拆迁补偿。

崔瑶律师表示， 事实上公有房屋动拆迁 ，

只有承租人、 同住人等符合规定的人员才有权

获得动拆迁补偿款。 在林女士公婆去世后， 林

女士的丈夫成为了公有住房新的承租人， 而根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

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在动拆迁补

偿款分割中涉及的同住人概念， 是指在拆迁许

可证核发之日， 在被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

住户口， 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且本市无其他

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 林女

士丈夫的兄弟如果在拆迁时， 其户籍在本市但

未实际居住在公房内一年以上， 也没有政策规

定的其他情形， 则其不是房屋的同住人， 是无

权主张动拆迁补偿款利益分配的。

崔瑶律师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林女士的

丈夫与兄弟签订的家庭协议， 并非拆迁利益的

分配约定， 而系兄弟之间自行达成的一种金钱

赠与的合同约定。 林女士丈夫赠与其兄弟钱款

的基础是该钱款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 如果该

款项涉及第三人利益， 比如属于林女士的钱款

或者第三人的钱款， 则林女士丈夫无权单方将

该钱款以协议的方式给予其兄弟。

【事由】

林女士最近因为公房拆迁一事非常烦恼，

她丈夫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 与其兄弟私

下签了一份家庭协议， 对拆迁利益进行了分配，

对此， 她无法认同。

林女士告诉记者， 这套公房原来的承租人

是她丈夫的父母， 但两位老人先后离世， 如今

该房户籍名下只有自己夫妇两人。 林女士丈夫

的兄弟 30 多年前结婚时， 就将户籍迁到女方家

了， 但如今听说公房要拆迁， 就前来要求参与

分配。 而林女士的丈夫为了防止家庭矛盾爆发，

同时也想在相关部门要求交房的最后时刻不节

外生枝， 在没有与林女士商量的情况下， 私下

与其兄弟签订了家庭协议。

林女士认为丈夫没有与自己商量就做出如

此重大的决定， 感到很不满， 同时也认为这样

的协议应该无效。

□记者 金勇

林女士目前所住的公租房原承租人是其公

公婆婆，但两位老人已先后去世，户口簿上只剩

林女士和她丈夫的名字。 如今，该承租房面临拆
迁，林女士夫妇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了拆迁补偿

协议。

林女士丈夫的亲弟弟尽管户籍并不在此公
租房内，得知消息后，依然要求分配部分利益。林

女士丈夫考虑兄弟情谊，就自己与兄弟签了一份

协议，但并没有征求林女士的意见。对此，林女士

认为不合理。 她认为小叔子的户籍已经迁走，不
该享有相应的权益。

律师分析认为，林女士公婆去世后，林女士
的丈夫成为了公有住房新的承租人，而根据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林女士丈夫的兄弟如
果在拆迁时，其户籍在本市但未实际居住在公房

内一年以上，也没有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则其

不是房屋的同住人，是无权主张动拆迁补偿款利

益分配的。 在这种情况下，林女士丈夫与其兄弟
签订的家庭协议， 并非拆迁利益的分配约定，而

系兄弟之间自行达成的一种金钱赠与的合同约
定。林女士丈夫赠与其兄弟钱款的基础是该钱款

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该款项涉及第三人

利益，则无权单方将该钱款以协议的方式给予其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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